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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2026年度课题指南

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北京电化教育馆）

2026年4月
本《指南》旨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全国、全市教育大会精神，按照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和北京市“人工智能+教育”总体部署，重视以创新为导向的基础研究，加强基于实证的应用研究，强化以标准和规范为主导的实践研究，提高选题的针对性、实效性，形成北京市数字教育发展的创意、理论、制度、标准、规范、模式、方法，体现教育技术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均衡、和谐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和有效性，支撑首都教育信息化决策，推动首都教育现代化新发展。

一、研究课题的分类
1.重点课题：围绕北京市“人工智能+教育”43344总体框架，重点关注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新质新域教育模式、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新型人才培养方式、数智驱动学生健康成长、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具身智能设备应用研究、人工智能标杆校建设与示范应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等方向和主题。同时，围绕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试点任务开展研究。

2.一般课题：申报人根据《北京市数字教育研究课题管理办法（2026年修订版）》相关规定，可基于但不限于指南确定的内容，自主选择确定课题研究方向、主题和内容。

课题研究方向

    （一）北京市“人工智能+教育”研究方向（优先关注）

“京娃”系列智能体应用研究

以数据为支点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实践研究

人工智能支持下“课间一刻钟”实践研究

北京市人工智能标杆校建设与应用研究

智能化校园营养膳食服务管理实践研究

基于“一生一端、一生一辅”学习方式研究

人工智能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研究

数智驱动下学生个性化健康指导实践研究

教产学研一体化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策略研究

师机生三元协同的新质育人模式研究

人工智能支持下交叉学科（专业）实践研究

人工智能赋能创新人才培养方式研究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

具身智能设备在教育教学场景的应用研究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研究

教育人工智能安全风险防控实践研究

（二）深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试点任务（优先关注）

基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资源的“五育”实践研究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启悟学习社区应用研究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读书平台应用研究

北京市智慧教育平台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资源应用研究

北京市智慧教育平台-AI超市产品工具应用研究

（三）教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
基于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分析与应用研究

基于多模态学情数据的教学模式优化研究

基于学生体质健康数据链的建构与实践研究

基于数据要素的教师画像建构研究

基于数据循证的教学与教研模式研究

数据驱动下新型教育治理模式研究

（四）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研究

新技术促进教育教学变革的实践研究

新型数字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创新研究（包含5G、IPv6等技术以及信创环境下的应用研究）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诚信教育策略研究

一体化教育管理模式建设与应用研究

（五）数字教育装备赋能教育教学研究

人工智能在中小学实验教学与考试评价中的研究

提升中小学教育装备数字化、智能化的应用研究

中小学智慧图书馆建设研究

基于大数据的中小学生阅读行为分析研究

37.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学科实验教学模式研究
三、成果要求

（一）成果导向。课题研究成果的形式须严格按照课题管理办法中有关结题工作的要求执行。

（二）实践引领。课题研究成果聚焦教育数字化转型形势要求，开展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和场景应用，关注数字教育资源整合汇聚与高质量教育数据集利用等问题，提供可操作的实施路径和典型案例。研究成果应体现实践过程、应用成效、典型案例及相关数据支撑材料。

（三）以点带面。课题研究成果要对区域教育数字化发展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通过课题的研究为区域、学校的教育发展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方法论和工具箱，逐步带动区域、学校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教育教学中的痛点难点问题，为提升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
四、申报名额分配情况

为规范和加强北京市数字教育研究课题的管理工作，根据《北京市数字教育研究课题管理办法（2026年修订版）》相关规定及北京市数字教育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本年度各区申报数额分配方案是依据各区在职教师的数量及上一年度各区所属课题校课题执行情况制定。各组织单位报送重点课题数量不超过申报数额总数的50%，请各组织单位遵照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各区及各相关单位课题申报数额分配表

	序号
	地区/单位
	申报数额

	1
	东城区
	13

	2
	西城区
	13

	3
	朝阳区
	17

	4
	海淀区
	18

	5
	丰台区
	13

	6
	石景山区
	7

	7
	门头沟区
	7

	8
	房山区
	7

	9
	通州区
	12

	10
	顺义区
	8

	11
	昌平区
	13

	12
	大兴区
	12

	13
	怀柔区
	8

	14
	平谷区
	7

	15
	密云区
	7

	16
	延庆区
	7

	17
	燕山
	7

	18
	经开区
	7

	19
	各市属高校、市教委直管、直属单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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